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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教办函〔2017〕16号 

 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H7N9疫情 

防控工作预警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 

现将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H7N9疫情防控

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浙政办发明电〔2017〕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结合教育系统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思想上高度重视，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疫情。当前，我

国 H7N9 疫情处于高发状态。我省属于人感染 H7N9 疫情比较严

重的地区，发病人数较多，死亡率较高，防控形势严峻。各地教

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人感染 H7N9 流感预防

工作，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统一部署和要求，主动、及时了解疫情

发展情况及防控要求，在卫生部门指导下，制订完善防控应急预

案，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。 

二、认真落实学校传染病防控的相关制度和措施。各级各类

学校，特别是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要认真落实学生晨检、因病缺

课病因追查与登记上报两项制度，切实做到传染病病人的“早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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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、早报告、早隔离、早治疗”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强

化报告意识，发现病人后必须立即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

告，并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开展防控工作，发生疫情时要逐级报

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。目前确诊病例数较多的市（杭州、宁波、

温州、丽水）要进一步加强疫情监测和报告制度，必要时启动学

校疫情日报制度。各地各校还要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，加大对

校园环境的整治力度，保持学校教学和生活场所清洁卫生。要落

实专人负责宿舍、教室等重点场所的通风工作，保证空气流通，

减少疾病发生的可能。 

三、积极开展学校卫生健康教育。要按照“客观、科学、准

确”的原则，向学生及家长做好人感染 H7N9 禽流感基本常识和

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。要加强正面舆论引导，主动、及时、

准确地发布有关信息，既要避免学校师生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情

绪，又要普及科学防范知识。重点要教育学生培养良好的卫生习

惯，通过教育让学生了解人感染 H7N9 流感可防、可控、可治，

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病能力。同时鼓励学生多到户外进

行身体锻炼，注意均衡饮食，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，提高免疫能

力。学校要通过适当的形式对家长进行宣传，提醒家长一旦发现

孩子出现发热、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，应及时就医。教育

学生不带病上学，对有流感症状的学生要劝其及时就医并在家休

息，待体温恢复正常 2 日后方可返校上课。 

四、加强部门协作，共同落实防控任务。各地要健全落实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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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、教育部门的工作协作机制，在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

机构指导下，及时处置学校出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，做到信息

共享、协作联动。近期要按照省卫计委办公室和省教育厅办公室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开展 2017 校园卫生安全健康行动的通知》（浙

卫办〔2017〕2 号）要求，做好开学前后学校卫生安全自查、隐

患整治及信息填报工作，确保师生健康和校园平稳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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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。 

 

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2 月 14 日印发 

 


